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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文件
淳一医共〔2019〕13 号

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
关于实施《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

岗位设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医共体牵头（参与）医院及下属各科室、各分院：
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进县域医疗卫

生服务共同体建设的意见》(浙委办发〔2018〕67 号)、省人力

社保厅、省卫健委《关于建立县域医共体人员统筹使用机制的指

导意见》(浙人社发〔2019〕18 号)和淳安县卫生健康局、人力

社保局《关于医共体岗位聘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淳卫健〔2019〕

31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医共体实际，制定了实施方案。

方案在牵头医院(参与牵头医院)、医共体分院等多个层面征求意

见、讨论酝酿、修改完善后,经医共体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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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报卫生健康局、人力社保局批准同意，现将《淳安县第一人民

医院医共体岗位设置实施方案》予以实施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岗位设置实施方案》

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

2019 年 11 月 29 日

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2019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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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岗位设置实施方案
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进县域医疗卫

生服务共同体建设的意见》(浙委办发〔2018〕67 号)、省人力

社保厅、省卫健委《关于建立县域医共体人员统筹使用机制的指

导意见》(浙人社发〔2019〕18 号)和淳安县卫生健康局、人力

社保局《关于医共体岗位聘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淳卫健〔2019〕

31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医共体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通过建立医共体内岗位管理制度和人员聘用制度，打破医共

体内人员身份壁垒，实现人员按岗有序流动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，

调动医共体内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不断增强人才队

伍活力，提高核心竞争力，促进医共体人员统筹使用机制建设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坚持平稳过渡、稳步推进原则；坚持统一设岗、按岗聘用原

则；坚持竞聘上岗、人岗相适原则；坚持职能整合、专兼结合、

一人多责原则；坚持以岗定薪、合同管理原则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1.县一医院医共体所有正式在编在岗的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

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，均适用本实施方案。

2.未经编制部门核编或组织人事部门正式办理手续的各类

人员，暂不列入本实施方案的管理范围。

四、政策依据

1.省级文件：《关于全面推进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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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见》(浙委办发〔2018〕67 号)、《关于建立县域医共体人

员统筹使用机制的指导意见》(浙人社发〔2019〕18 号)、《关

于印发<浙江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
（浙委办〔2009〕138 号）、《关于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

问题的处理意见》（浙人社发〔2010〕37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浙

江省部分行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控制标准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〔2010〕165 号）、《关于浙江省事业单位

人员聘用制度试行细则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04〕117 号）、

《关于执行〈浙江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试行细则〉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（浙人专〔2005〕290 号）等。

2.市级文件：《关于印发杭州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〈实

施方案〉和〈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市委办发〔2010〕133 号）、

《关于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》（杭人政

〔2010〕398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

调控的通知》（杭人社发〔2018〕74 号）等。

3.县级文件：《关于医共体岗位聘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淳

卫健〔2019〕3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

结构比例调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淳人社〔2018〕44 号）、《关于印

发淳安县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县委办

〔2011〕54 号）、《关于下发<淳安县卫生局下属事业单位岗位

设置管理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淳卫﹝2011﹞183 号等。

五、经核准的岗位设置情况

（一）岗位总量

县一医院医共体的岗位设置方案，结合本医共体实际进行统

筹设置，分牵头医院、参与牵头医院、千岛湖社区分院、其他基

层分院四个主体，共计 1255 个岗位总量进行设置岗位，其中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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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医院（县一医院）686 个、参与牵头医院（妇保院）208 个、

千岛湖社区分院 96 个、其他基层分院（10 家）265 个，其中高

级岗位 314 个（正高级 126 个、副高级 188 个）、中级岗位 501

个、初级岗位 440 个。

（二）牵头医院（县一医院）

1.县一医院核定编制数 686 个，单位规格二级甲等医院。

2.县一医院设置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三

类。岗位数 686 个，其中：管理岗位 6 个；专业技术岗位 680 个；

工勤技能岗位 0 个。主体岗位是专业技术系列岗位，占总量的

99.1%；其他两类岗位比例分别是管理岗位占总量的 0.9%、工勤

技能岗位占总量的 0%。专业技术主系列是卫生专业技术系列，

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数是 645 个(含双肩挑),占专业技术岗

位设置总量的 94%。辅系列岗位包括政工系列、财会系列、统计

系列、经济系列、图书档案系列、工程技术系列，岗位设置数是

41 个（含双肩挑），占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总量的 6%，辅系列岗位

最高等级为副高级。

（1）管理岗位

管理岗位 6 个，占单位岗位总量的 0.9%。县一医院领导职

数 6 个，均双肩挑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上。

（2）专业技术岗位

专业技术岗位 680 个加上 6 个领导职数，共 686 个岗位进行

设置。专业技术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、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

10:15:40:35，县一医院设置高级岗位 172 个，中级岗位 274 个，

初级岗位 240 个。

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172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2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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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正高级岗位 69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0%。其中：三

级岗位 0 个，四级岗位 69 个。

b、副高级岗位 103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5%。其中：

五级岗位 21 个，六级岗位 41 个，七级岗位 41 个，五级、六级、

七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2:4:4。

中级岗位 274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40%。其中：八级

岗位 82 个，九级岗位 110 个，十级岗位 82 个，八级、九级、十

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3:4:3。

初级岗位 240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35%。其中：十一

级岗位 120 个，十二级岗位 120 个,十一级、十二级岗位之间的

比例为 5:5。十三级岗位不设比例。

（3）工勤技能岗位

工勤技能岗位 0 个，占单位岗位总量的 0%。

（三）参与牵头医院（县妇保院）

1.县妇保院核定编制数 208 个，单位规格二级乙等医院。

2.县妇保院设置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三

类。岗位数 208 个，其中：管理岗位 5 个；专业技术岗位 203 个；

工勤技能岗位 0 个。主体岗位是专业技术系列岗位，占总量的

97.6%；其他两类岗位比例分别是管理岗位占总量的 2.4%、工勤

技能岗位占总量的 0%。专业技术主系列是卫生专业技术系列，

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数是 195 个（含双肩挑）,占专业技术

岗位设置总量的 93.8%。 辅系列岗位包括政工系列、财会系列、

统计系列、经济系列、图书档案系列、工程技术系列，岗位设置

数是 13 个（含双肩挑），占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总量的 6.2%，辅

系列岗位最高等级为副高级。

（1）管理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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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岗位 5 个，占单位岗位总量的 2.4%。妇保院领导职数 5

个，均双肩挑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上。

（2）专业技术岗位

专业技术岗位 203 个加上 5 个领导职数，共 208 个岗位进行

设置。参照牵头医院专业技术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、初级岗位

之间的结构比 10:15:40:35 进行设岗，妇保院设置高级岗位 52

个，中级岗位 83 个，初级岗位 73 个。

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52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25%。

a、正高级岗位 21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0%。其中：三

级岗位 0 个，四级岗位 21 个。

b、副高级岗位 31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5%。其中：五

级岗位 6 个，六级岗位 13 个，七级岗位 12 个，五级、六级、七

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2:4:4。

中级岗位 83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40%。其中：八级

岗位 25 个，九级岗位 33 个，十级岗位 25 个，八级、九级、十

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3:4:3。

初级岗位 73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35%。其中：十一级

岗位 37 个，十二级岗位 36 个，十一级、十二级岗位之间的比例

为 5:5。十三级岗位不设比例。

（3）工勤技能岗位

工勤技能岗位 0 个，占单位岗位总量的 0%。

（四）千岛湖社区分院

1.千岛湖社区分院核定编制数 96 个。

2.千岛湖社区分院设置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、工勤技能

岗位三类。岗位数 96 个，其中：管理岗位 4 个；专业技术岗位

92 个；工勤技能岗位 0 个。主体岗位是专业技术系列岗位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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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量的 95.8%；其他两类岗位比例分别是管理岗位占总量的

4.2%、工勤技能岗位占总量的 0%。专业技术主系列是卫生专业

技术系列，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数是 87 个（含双肩挑）,

占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总量的 90.6%。辅系列岗位包括政工系列、

财会系列、统计系列、经济系列、图书档案系列、工程技术系列，

岗位设置数是 9 个（含双肩挑），占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总量的

9.4%，辅系列岗位最高等级为副高级。

（1）管理岗位

管理岗位 4 个，占单位岗位总量的 4.2%。千岛湖社区分院

领导职数 4 个，双肩挑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上。

（2）专业技术岗位

专业技术岗位 92 个加上 4 个领导职数，共 96 个岗位进行设

置。参照牵头医院专业技术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、初级岗位之

间的结构比 10:15:40:35 进行设岗，千岛湖社区分院设置高级岗

位 24 个，中级岗位 38 个，初级岗位 34 个。

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24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25%。

a、正高级岗位 10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0%。其中：三

级岗位 0 个，四级岗位 10 个。

b、副高级岗位 14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5%。其中：五

级岗位 3 个，六级岗位 6 个，七级岗位 5 个，五级、六级、七级

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2:4:4。

中级岗位 38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40%。其中：八级

岗位 12 个，九级岗位 15 个，十级岗位 11 个，八级、九级、十

级岗位之间的比例 3:4: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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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级岗位 34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35%。其中：十一级

岗位 17 个，十二级岗位 17 个，十一级、十二级岗位之间的比例

为 5:5。十三级岗位不设比例。

（3）工勤技能岗位

工勤技能岗位 0 个，占单位岗位总量的 0%。

（五）其他基层分院（10 家）

1.基层分院核定编制数 265 个。

2.基层分院设置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三

类。岗位数 265 个，其中：管理岗位 18 个；专业技术岗位 247

个；工勤技能岗位 0 个。主体岗位是专业技术系列岗位，占总量

的 93.2%；其他两类岗位比例分别是管理岗位占总量的 6.8%、工

勤技能岗位占总量的 0%。专业技术主系列是卫生专业技术系列，

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数是 254 个（含双肩挑）,占专业技术

岗位设置总量的 95.8%。 辅系列岗位包括政工系列、财会系列、

统计系列、经济系列、图书档案系列、工程技术系列，岗位设置

数是 11 个（含双肩挑），占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总量的 4.2%，辅

系列岗位最高等级为副高级。

（1）管理岗位

管理岗位 18 个，占单位岗位总量的 6.8%。基层分院领导职

数 18 个，双肩挑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上。

（2）专业技术岗位

专业技术岗位 247 个加上 18 个领导职数，共 265 个岗位进

行设置。参照牵头医院专业技术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、初级岗

位之间的结构比 10:15:40:35 进行设岗，基层分院设置高级岗位

66 个，中级岗位 106 个，初级岗位 93 个。

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66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2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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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正高级岗位 26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0%。其中：三

级岗位 0 个，四级岗位 26 个。

b、副高级岗位 40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5%。其中：五

级岗位 8 个，六级岗位 16 个，七级岗位 16 个，五级、六级、七

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2:4:4。

中级岗位 106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40%。其中：八级

岗位 32 个，九级岗位 42 个，十级岗位 32 个，八级、九级、十

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3:4:3。

初级岗位 93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35%。其中：十一级

岗位 47 个，十二级岗位 46 个,十一级、十二级岗位之间的比例

为 5:5。十三级岗位不设比例。

（3）工勤技能岗位

工勤技能岗位 0 个，占单位岗位总量的 0%。

六、拟设置岗位情况及岗位职责和聘用基本条件

（一）拟设置岗位情况

在医共体首次实施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时，根据承认现状原

则，先入轨后完善。

1.岗位总量

县一医院医共体拟设置岗位总量 1128 个。岗位分为管理岗

位、专业技术岗位、和工勤技能岗位三类。管理岗位 35 个，其

中 33 个为医共体各成员单位领导，属“双肩挑”人员，实际可

聘在专技岗位上；专业技术岗位 1112 个（含双肩挑 33 个）；工

勤技能岗位 14 个。

根据医共体人员变动情况（如新招录用、辞职解聘、退休等），

拟聘实施时岗位总量可作适当调整。

2.管理岗位的名称、等级和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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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医共体各成员单位领导职数 33 个。可聘任专业技术职

务，属“双肩挑”人员。

（2）其他管理岗位 2 个。聘任九级职员 2 个,其中：县一医

院 1 个、妇保院 1 个。

3.专业技术岗位等级、数量

（1）高级专业技术岗位185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16.6%。

正高级岗位 57 个，均为四级岗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

5.1%，其中：县一医院 43 个、妇保院 11 个、千岛湖社区分院 2

个、基层分院 1 个。

副高级岗位 128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11.5%。其中：

县一医院 86 个、妇保院 21 个、千岛湖社区分院 10 个、基层分

院 11 个。

（2）中级岗位 381 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34.3%。其中：

县一医院 217 个、妇保院 55 个、千岛湖社区分院 43 个、基层分

院 66 个。

（3）初级岗位 463个，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41.6%。其中：县

一医院 223 个、妇保院 63 个、千岛湖社区分院 28 个、基层分院

149 个。

（4）未定级，见习期人员、资格考试未通过人员。

4.工勤技能岗位等级、数量

工勤技能岗位 14 个。聘任技术工一级 0 个，技术工二级 1

个，技术工三级 6 个，技术工四级 1 个，技术工五级 5 个。普通

工岗位 1 个。均为县一医院工勤岗位。

（二）岗位职责说明书 另附

（三）岗位聘用基本条件

1.基本职业素质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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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医共体内成员单位规章制度。

（2）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政策和理论水平，拥护并

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。

（3）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有胜任任职岗位工作的能

力、专业知识或技能。

（4）为人正派，廉洁自律，团结同志，有大局观念，能坚

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。

（5）年度考核合格以上。

（6）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。

2.聘用基本要求

（1）管理岗位

管理岗位干部职数及任免程序按上级有关文件执行，双肩

挑人员符合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条件的可选择聘任在专业技术岗

位上。

其他职员岗位，原在聘的九级职员，可暂时超岗聘用，通

过“退一减一”自然消化。其他职员岗位人员聘用必须完成本岗

位职责任务，年度考核合格。

（2）专业技术岗位

专业技术岗位是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具有专业技术水平

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，分为主系列（卫生）专业技术岗位和辅

系列（非卫生）专业技术岗位。

专业技术高级、中级、初级岗位的聘用条件，按照现行专

业技术职务评聘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实行职业资格准入控制的专业

技术岗位，聘用条件应包括相关职业资格准入控制的要求。

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是市重点设置的专技岗位，由市实行总

量控制和管理，其任职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，且具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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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条件之一。

a.享受杭州市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和杭州市新世纪“131”人

才工程第二层次以上人员。

b.在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，

获省级奖项，为省内同行所公认。

④专业技术四至十三级岗位聘用以受聘人现专业技术职务

的聘任年限为主要依据。在聘任年限相同的情况下，设优先聘任

条件，以人才类别、学科建设成就、科研成就以及受聘人工作年

限、现任职务、是否在一线岗位、学历、荣誉、工作业绩等为依

据。

a.专业技术四级岗位（正高）

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聘任在岗，有相应的专

业技术水平，能完成本岗位工作职责，可申报专业技术四级岗位。

b.专业技术五至七级岗位(副高)

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聘任下一级岗位满 2 年

及以上，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，能完成本岗位工作职责，可申

报专业技术五至七级岗位。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

业务能力较强，工作表现较优，但受职数限制不能受聘正高职务

的，可聘任专业技术五级岗位。

c.专业技术八至十级岗位（中级）

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聘任下一级岗位满 2 年及

以上，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，能完成本岗位工作职责，可申报

专业技术八至十级岗位。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业

务能力较强，工作表现较优，但受职数限制不能受聘副高职务的，

可聘任专业技术八级岗位。

d.专业技术十一级至十二级岗位（助理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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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聘任下一级岗位满 2 年

及以上，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，能完成本岗位工作职责，可申

报专业技术十一至十二级岗位。

e.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（员级）

具有初级（员级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聘任在岗，能完

成本岗位工作职责，可申报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。

（3）工勤技能岗位

鼓励后勤服务社会化，不再设置工勤技能岗位，原在聘的，

可暂时超岗聘用，通过“退一减一”自然消化。工勤技能岗位聘

用必须具有相对应的技工等级资格，在工勤技能岗位上工作，完

成本岗位职责任务，年度考核合格。

七、岗位聘用程序和形式

（一）岗位聘用基本程序

1.公布岗位。医共体负责制定岗位设置实施方案，报县卫健

局、人力社保局审核同意。公布岗位名称、职责任务、竞聘条件、

聘期、考核标准和相关待遇。

2.个人申报。对照各岗位聘用条件，进行自评申报并将相关

材料等提交人事科，并做出岗位履职承诺。

3.资格审查。人事科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。

4.组织评聘。根据资格审查结果，按照岗位需要和申报人员

情况，通过综合考评初步拟定拟聘名单。

5.拟聘名单确定。岗位管理、岗位聘任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

究确定拟聘人员名单。

6.结果公示。各岗位拟聘人员名单确定后实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，个人如对岗位聘用结果有异议的，

提出书面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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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签订岗位聘任协议书。医共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

人与上岗人员签订岗位聘任协议，将岗位名称、等级、聘期、职

责任务、履职承诺和考核标准等写入聘任协议书，按约履职取酬

并接受考核。

（二）岗位聘用基本形式

按照公开、平等、竞争的原则，采取考核过渡、量化晋升的

办法，即：对现有职称采取考核、考评的办法平稳过渡；对需要

或符合晋升同等级其他级别的严格按照岗位设置要求量化评分，

择优聘用。

（三）岗位聘用其他形式

岗位等级根据医共体牵头医院等级岗位比例和结构的变化

实行动态管理，2 年聘期内，在有关的岗位等级有空缺的情况下，

每一年对符合条件人员的岗位等级采用考核、考评方式进行调

整，调整时间原则上定在次年 1 月。

八、组织领导

为保证医共体岗位管理、岗位聘任工作顺利进行，医共体成

立岗位管理、岗位聘任工作领导小组。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陈秉宇、王雪峙

常务副组长：蔡茂华

副组长：王少青

成 员：陈志华、严美娟、王建军、郑成根、王美仙、胡迅、

徐拥军、徐丽娟、王继洪、章才干、周新荣

秘书：方军英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牵头医院人事科，由蔡茂

华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成员由牵头医院人事科、参与牵头医院人事

科、千岛湖社区分院、威坪分院、姜家分院人事干部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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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责：

1.领导小组职责：负责医共体岗位设置、岗位聘任工作的全

面领导及协调；负责审定岗位聘任实施方案及配套文件；决定人

员聘用、考核（奖惩）、续聘、解聘等事项。

2.办公室职责：负责统筹、协调、组织实施医共体岗位设置

与聘用工作，并对符合资格的竞聘人员进行考核、量化，根据聘

用要求提出聘任、缓聘或解聘的意见；制定工作岗位说明书和完

善相应工作制度。

九、实施步骤及完成时间

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总体安排如

下：

1.2019 年 6 月：成立组织机构，制定岗位设置方案、岗位

说明书和聘任条件。

2.2019 年 7 月—11 月：制定岗位设置实施方案，完善岗位

说明书和聘任条件。

3. 2019 年 12 月上旬：公布岗位、接受竞聘申请、资格初

审。

4. 2019 年 12 月中旬：对初审通过人员进行考核、考评，

初步拟定拟聘名单；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拟聘人

员名单。

5. 2019 年 12 月下旬：拟聘人员名单公示。

6. 2019 年 12 月底：聘用名单上报县卫生健康局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。

7. 2020 年 1 月：医共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与

上岗人员签订岗位聘任协议。

十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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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岗位设置与聘用是关系到医共体内所有职工切身利益的

一项重要工作。各部门、各分院要高度重视、坚持标准、严格程

序，按照医共体的总体要求和部署做好此项工作。

2.各相关职能部门、各分院要严格按照规定对应聘人员的申

报材料进行审核，严格把关。如果出现问题，追究审核人员的责

任，取消应聘人员聘任资格。对于协助、纵容、包庇应聘人员不

如实填报或谎报工作业绩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医院纪委将予以严

肃处理。

3.医共体内的相关规定与本实施方案不一致的，以本方案为

准。本方案所依据的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文件发生变化时，按

新的规定执行。

4.本方案解释权归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。未尽事宜由

医共体岗位管理、岗位聘任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。

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

2019 年 11 月 29 日


